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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去年10月1日於灣仔一

個單位搜出白電油、布條、防毒

面具及玻璃樽等物品，先後拘捕

六人，原本控以串謀縱火罪，案

件昨日在區域法院開審，控方提

出修訂控罪為串謀暴動，並指出有新證據及新證人，而控辯雙方

同意押後至今日再訊，辯方也表示需時準備。法官沈小民則對控

方突然改控暴動表現不滿，並頻頻「發難」質疑控方最後一刻提

供新證據是「玩突襲」，又稱對辯方「不公道」。案件押後至今

日再訊。

6人串謀縱火案申改控串暴
控方提新證據增召兩證人 法官沈小民不滿稱「玩突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案中6名被告分別為全職電競選手
張浩輝（23歲）、學生胡凱富

（21歲）、學生陳子斌（21歲）、女
文員蘇美莉（25歲）、姓李女生（17
歲）以及無業男沈卓勤（24歲），他
們原本被控與其他身份不明人等串謀
縱火，於去年9月28日至10月1日串
謀用火損壞他人財物。案件原定昨日
區院展開為時長達18天的審訊，負責
審理的法官為沈小民。

上周收律政司指示改控罪
律政司外判主控大狀伍家聰甫開庭
即表示，上周二收到律政司指示將會
修改控罪，由原來的串謀縱火修訂為
串謀暴動，並且另有一項串謀非法集
結作為交替控罪，並於上周將新證供
提交給辯方，控辯雙方同意將案件押
後至本周二下午繼續。
代表首被告的大律師李國威指，上周

三收到控方進一步開案陳詞，並知悉控
罪將有大幅度修改，至上周六才收齊新
文件，當中包括兩份新證人口供及錄影
片段，辯方需時審視新證據，以及向被
告索取指示。另一名被告代表律師則要
求控方釐清修改控罪的基礎及範圍，直
言辯方在如此情況預備案件有困難。
控方表示，由於修訂控罪後，控方會
提交新的證據，另外會新增兩名控方證
人，包括一名高級警司將出庭講述檢獲
的物件是示威現場常用的物品，並確認
警司將以事實證人身份作供。控方又解
釋曾在兩次預審時稱沒有新證據，是因
當時沒有看完所有文件。
法官沈小民則指，控方有責任向辯
方披露文件及證供，質問：「唔係玩
突襲呀？」又稱：「我發覺控方喺呢
類案件，喺最後一刻攞好多證據出
嚟，點解會咁㗎？」
沈官質疑控方修改控罪無足夠時間

讓辯方準備是「不公道」，控方解釋
正因如此才會申請押後，沈官即不滿
稱：「咁係咪公道呢？案件定咗期今
日開審，你哋就申請押後，係咪你哋
喜歡做乜就乜呀？」控方表示，上周
二才收到律政司更改控罪的指示，也
明白辯方或需更多時間準備，可押後
案件至本周三再訊，但沈官仍不滿意
稱：「家係咪你哋話晒事？」主控
回應：「當然唔係。」

沈官又指控方最後一刻才提出新證
據，必可預見會出現這問題，指控方浪
費法庭資源。主控再解釋，他也是最後
一刻才從律政司得知有關決定，並立即
着手準備文件。沈官指不是責怪主控，
但仍質疑控方的做法不公。
控方進一步解釋新增證供並不複雜，

沈官稱：「唔係複雜，係公唔公道。」
案件押後至今日下午續審，其間6名

被告獲准繼續保釋。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
黑暴去年針對港鐵設施發動多次大
規模破壞行動。去年9月1日港鐵鑽
石山站被人大肆破壞後，警方趕至
經追查在附近發現一名可疑青年，
在其身上搜獲噴漆、剪刀及鎅刀等
物品。青年經審訊後，早前被裁定
一項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毁或損壞
財產罪成。案件昨日在九龍城裁判
法院判刑，裁判官葉啟亮判刑時指
被告始終無悔意，不適合接受社會
服務令，判被告即時入獄4星期。
22歲男被告盧栢軒，被捕時報稱
任職舞台音響員，原被控一項刑事損
壞罪、一項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毁或
損壞財產罪。控罪指，被告於去年9
月1日在港鐵鑽石山站內管有一樽塑
膠的白色油漆、一支刷、兩把剪刀、
一把鎅刀、兩支黑色噴漆、一支白色
噴漆及一個打火機，並涉嫌破壞站內
三個閉路電視鏡頭、三部自動售票機
及中銀的自動櫃員機，被告否認全部
控罪。早前經審訊後，被告被裁定一
項刑事損壞罪罪名不成立，另一項管
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毁或損壞財產罪則
罪成。
辯方昨日求情指，雖然被告在勞

教中心報告內否認控罪，不過，案
件發生至今一年，經審訊後被告已
還柙14天，已知自由的可貴，承諾
今後會安分守己，不會重犯，而且
被告體能上不適合勞教中心，希望
法庭考慮控罪性質及背景情況，再

為被告索取一份社會服務令報告才
判刑。

官批無悔意不宜判社服令
裁判官葉啟亮在判刑時指，被告是

否有悔意為判處社會服務令的重要因
素，但被告自開審以來，即使早前面
對感化官時仍不承認控罪，亦不肯透
露當日更多的事發經過，看不到被告
有悔意，因此社會服務令並不適合被
告，拒絕再為被告索取社會服務令報
告。法庭以4星期監禁作量刑起點，
經審訊後定罪，再無其他減刑理由，
遂判被告入獄4星期。
案情透露，去年9月1日港鐵保安

看見有黑衣人以噴漆破壞港鐵鑽石
山站設施後逃去，向到場警員指出
黑衣人的逃走方向。警員其後成功
追截被告盧栢軒，當時附近沒有其
他黑衣人，警員經搜查發現一個背
包，內有被告的身份證、銀行卡、
噴漆、剪刀及鎅刀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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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煽太子站「借花搞事」未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攬炒區
議員早前又醞釀借「悼念」所謂的「8．
31」太子站事件，煽動群眾到港鐵太子站
外獻花。有區議員前日稱收到警方警告，
因而不敢在現場收集鮮花。警方昨日下午
開始於太子站外拉起封鎖線，警告有關活
動可能觸犯法例。記者現場所見，只有寥
寥數人手持花束到場，但不敢越過警方封
鎖線及逗留，在警方勸喻下離開。攬炒派
借「獻花」煽亂的「大戲」最終演不成。
昨日下午5時許，港鐵太子站外已有數
十名警員布防，部分配備防暴槍，警方又
拉起橙色膠帶封鎖該車站B1出口，又於附
近截查可疑人等。
警員於現場發出廣播，提醒市民在現場

留下物品或張貼海報，或會觸犯《定額罰

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
例》，亦提醒市民違反「限聚
令」，警方也會檢控。
警方忠告市民，切勿輕信網上不

實消息或無中生有的謠言，也不要
助長謠言散播，警方又向在場者指
出：「謠言同傳染病一樣，一經散
播，只會破壞社會，請立即停止你
的行為。」
到傍晚6時許，只有數名「市

民」帶同鮮花到場，但僅於行人路
行經、或站對面馬路駐足或徘徊。
其中一男子帶同一個載有鮮花的紙
箱到場，聲稱要向市民派傳單，提
醒他們勿犯「限聚令」，但被在場警員勸喻
離開，最後交出紙箱，繼續在場派傳單。

至晚上9時許，現場大致平靜。
據當區區議員引述消息指，至少有3人
被警方發出亂拋垃圾告票。

去年7月 1日
大批黑暴圍攻及
大肆破壞立法會
會議廳，男子范
俊文與港大學生
會《學苑》前總
編輯梁繼平同被
票控「進入或逗

留在會議廳範圍」罪，
二人兩度缺席聆訊被法
庭發出拘捕令。范俊文
上周六被捕，昨日被押解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控方加控
范俊文一項暴動罪，案件將轉介區域法院審理，並押後至
12月10日（下周四）再訊，以待準備轉介文件。控方反對
被告保釋，惟主任裁判官錢禮最終批准被告保釋候訊。
28歲被告范俊文，被控於2019年7月1日，在立法會1
號綜合大樓，與黃家豪、羅樂生、何俊諺、畢慧芬、孫曉
嵐、潘浩超、馬啟聰、王宗堯、沈鏡樂、劉頴匡、吳志勇
及其他不知名者參與暴動；及於同日違反《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條例》所發出的行政指令。
范俊文原本和香港大學《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26

歲），被控進入或逗留在立法會會議廳範圍傳票罪，但二人
兩度缺席聆訊，當時主任裁判官錢禮應控方要求批出拘捕
令。范俊文於上月28日被捕，而梁繼平則仍然在逃，據悉梁
身處美國。范俊文暫毋須答辯，法庭將案件押後至12月10
日再訊，待控方準備轉介往區院審理的文件。
控方昨日反對辯方的保釋申請，辯方則表明被告願意在

保釋期間與父母同住。主任裁判官錢禮最終批准被告以1
萬元及其父親提供的1萬元人事擔保保釋，但保釋期間不
得踏入立法會範圍，並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每星期向警
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兩度審訊甩底
「潛逃男」加控暴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政府
今年2月初為加強新冠肺炎的抗疫措
施，把未入伙的沙田火炭駿洋邨公屋單
位用作隔離中心，攬炒派區議員當時煽
動不明真相群眾非法集會阻撓政府的措
施，其中一名女子以「雪糕筒」及木板
堵路，該女被告早前承認一項在公眾地
方造成阻礙罪。案件昨在沙田裁判法院
判刑，署理主任裁判官溫紹明指，本案

的背景及阻礙情況較一般同類案件嚴
重，但考慮到被告有悔意及無案底，最
終判被告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被告周雪茵（26歲），被控於今年2
月9日在火炭山尾街31號至41號華樂
工業中心外無合法權限或辯解，擺放4
個交通圓筒及木板，對上述公眾地方的
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被告
在警誡下保持緘默。

阻駿洋做隔離營 26歲女判社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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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
黑暴去年11月中發起大規模堵路破壞
並強迫市民「大三罷」，其間有人於
東九龍走廊近新山道放置水馬，阻礙
行車。警方驅散時拘捕兩人。被控在
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的女被告，早前
獲准簽保守行為結案。另一名黑衣男
子涉嫌藏有4部對講機及 8支六角
匙，他承認管有未領牌無線電通訊器
具罪，但否認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
罪，案件昨日開審，裁判官葉啓亮裁
定表證成立，押後至12月9日裁決。
控罪指，男被告張文皓（20歲）去年
11月13日在土瓜灣遊樂場內近兒童遊
樂區管有8支六角匙。被告承認一項
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指他在
同日同地管有4部無線電通訊機。
紅磡分區特遣隊警員黃家輝作供
指，當晚換上防暴裝暫往快速應變隊
作增援，至晚上近9時接報指有人在
東九龍走廊近新山道用膠圍板堵路。
黃乘警車兜截，至上鄉道時見六七名
示威者跑入土瓜灣遊樂場內。黃落車
追截被告並將他拘捕，當時被告穿着
黑色衫褲、戴黑色鴨舌帽、背着黑色
背包，及以圍巾蒙面，黃在被告的背
囊內搜獲涉案證物。

控方指，非法用途的工具可以包含手銬、假
鎖匙及百合匙等，並非必須由法律列明的工具
才符合非法用途工具定義。如果法庭認為六角
匙可作非法用途使用，可以推定被告有意圖犯
案，例如以六角匙開櫃桶及箱、或者干犯盜竊
破壞行為。法庭裁定案件表證成立，被告選擇
不作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今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黑暴不顧播毒風險
於旺角非法集結及堵路，警方拘捕縱火
暴徒及檢獲大量汽油彈及原料，5人被
控縱火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其中兩名
16歲男生另涉警署縱火案，昨日於九
龍城裁判法院被加控一項縱火罪。另有
一名17歲男生涉與上述5名被告管有9
枚汽油彈及汽油等物品，被控管有物品
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控方申請合併
兩案，押後至12月14日再訊。
首案5名被告依次為廚師陳鴻基（23
歲）、運輸工人陳國強（26歲）、侍應
林天詠（19歲）及兩名16歲中學男生，
被控縱火罪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控罪
指，他們於今年2月4日在油麻地彌敦道
與甘肅街交界用火損壞馬路，以及翌日
在油麻地 Casa Deluxe Hotel 的一間房

內管有10個內有易燃液體的玻璃樽、3
罐液化石油氣、兩把鐵錘、4罐噴漆油、
兩罐電油、一瓶腐蝕性液體、一把士巴
拿和一把剪鉗，意圖用作非法用途。
其中兩名16歲男生同時涉及另一

案，昨日被加控一項縱火罪，指他們於
2月4日在警方西九龍交通行動基地，
用火損壞基地財產。
另外，一名17歲陳姓男生被控管有物

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昨日首次提
堂。控罪指，陳於去年2月3日至5日期
間，在Casa Deluxe Hotel 酒店房內連
同上述人等，保管或控制9枚汽油彈、
一瓶易燃液體、兩罐汽油、一瓶腐蝕性
液體、一包糖、4條毛巾、一個漏斗、
一把扳手、一把剪鉗、兩把錘、3罐罐
裝石油氣及4罐噴漆，他獲准以5,000元
保釋，其間須守宵禁及禁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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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當日在單位檢獲白電
油和玻璃樽等物品。

資料圖片

▲警方去年10月1日凌晨
在灣仔駱克道搗破武器庫
時，有疑犯一度爬出窗台拒
捕。 資料圖片

■去年7月1日，大批黑衣魔闖入
立法會會議廳內大肆破壞。

資料圖片

■ 警方昨晚在港鐵太子站對面行人路架起封鎖
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攬炒黑暴於去年9月1日闖入多個
港鐵車站內大肆破壞。 資料圖片

紅 月 耀 港 「紅月亮」吸引市民舉機「致敬」。香港上空昨天黃
昏時分出現今年第三次半影月食。是次月食的特點是

月食在月出前已經開始，因此月亮會帶食而出。月食在下午3時半開始，至晚上
7時56分結束，食甚時間為下午5時42分，亦即是月出後4分鐘，過程（由月出
至半影食終）歷時2小時18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